宁夏吴忠马庄110kV输变电工程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境内，工程内容包含：（1）新建马庄110kV变电站：本期新建主变2×63MVA；新建110kV出线间隔2个，35kV出线间隔6个，10kV出线间隔16个；新建10kV SVG无功补偿2×（±10）Mvar；（2）泉眼33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在泉眼330kV变电站扩建1回110kV出线间隔至新建马庄110千伏变电站；（3）田老庄11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在田老庄110kV变电站扩建1回110kV出线间隔至新建马庄110千伏变电站；（4）泉眼~马庄110kV线路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24km，除在拟建马庄变外采用1基单回路塔进站及线路钻越330kV线路采用单回路架设外，其余线路均采用双回路塔单侧挂线架设。（5）田老庄~马庄110kV线路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29km，除在拟建马庄变外采用1基双回路塔单侧挂线外，余下线路均采用单回路架设。项目总投资1464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1.62万元，占总投资的2.74%。
二、由宁夏绿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噪声、扬尘、废水、固废污染。
（二）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变电站设置施工围挡，输电线路设置围栏。临时堆土采取拦挡、防护等措施，优化牵张场等临时占地，尽可能布置在植被稀少的区域，利用现有道路，减轻对地表植被的影响；永久占地范围内剥离表土单独堆存，后期用于周边临时占地生态恢复，减少施工临时占地对周边土地利用的影响，施工结束后及时平整清理，并恢复原有土地功能。输电线路在穿越生态保护红线时应加强施工管理、优化施工布局、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等措施减少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三）运营期电磁污染防治措施
加强对运营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监测工作。本项目运行后，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4000V/m、10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标准要求，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四）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行期，变电站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输电线路沿线环境噪声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
（五）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变电站门卫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经站内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
（六）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行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铅酸蓄电池和事故情况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废铅酸蓄电池（HW31 900-052-31）更换时，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在站内贮存；变电站设置有事故油坑、事故油池，事故油坑、事故油池四壁及底面均采取防渗措施，产生的废变压器油（HW08 900-220-08）经事故油坑、事故油池收集后，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运行期变电站会产生少量的生活垃圾，经变电站设置的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七）根据相关规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设计与施工。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责任制，制定企业环境保护计划，加强项目施工期环境管理，落实环保措施，保护项目区域生态环境。运营期按照监测计划，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